
基金管理人： 信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送出日期：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７

日

§１

重要提示

１．１

重要提示

基金管理人的董事会、董事保证本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

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的法律责任。 本年度报告已经三分之二以上独立董事签字同意，并由董事长签发。

基金托管人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根据本基金合同规定，于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３

日复核了本报告中的财务指标、净值表现、利润分

配情况、财务会计报告、投资组合报告等内容，保证复核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

基金的过往业绩并不代表其未来表现。 投资有风险，投资者在作出投资决策前应仔细阅读本基金的招募说明书及其更新。

本年度报告摘要摘自年度报告正文，投资者欲了解详细内容，应阅读年度报告正文。

本报告期自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

日起至

１２

月

３１

日止。

§２

基金简介

２．１

基金基本情况

基金简称 信诚金砖四国积极配置

（ＱＤＩＩ－ＦＯＦ－ＬＯＦ）

基金主代码

１６５５１０

基金运作方式 上市型开放式

基金合同生效日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１７

日

基金管理人 信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报告期末基金份额总额

８９，２５３，２３８．５５

份

基金合同存续期 不定期

基金份额上市的证券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上市日期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２０

日

２．２

基金产品说明

投资目标

通过对

“

金砖四国

”

各地区间的积极配置

，

以及对

“

金砖四国

”

相关

ＥＴＦ

和股票的精选

，

在有效分散风险的

基础上

，

追求基金资产的长期稳定增值

。

投资策略

资产配置策略包括大类资产配置和地区配置两个层面

。

在大类资产配置层面

，

原则上

，

本基金将积极投资于

ＥＴＦ

和股票等权益类资产

。

当权益类市场整体

系统性风险突出

，

无法通过地区配置降低组合风险的市场情况下

，

本基金将降低权益类资产的配置比

例

，

但权益类资产的比例不低于基金资产的

６０％。

同时

，

本基金将运用积极的地区配置策略

，

在追求超额收益的同时

，

分散组合风险

。

地区配置通过定

量和定性分析相结合的方式

，

依据对全球和投资目标市场的经济和金融参数的分析

，

综合决定主要目标

市场国家地区的投资吸引力和投资风险

，

进而决定各个国家地区市场的投资比例

。

业绩比较基准 标准普尔金砖四国

（

含香港

）

市场指数

（

总回报

）

风险收益特征

本基金主要投资于与

“

金砖四国

”

相关的权益类资产

。

从所投资市场看

，“

金砖四国

”

均属于新兴市场

，

其

投资风险往往高于成熟市场

；

同时

，“

金砖四国

”

经济联动性和市场相关性存在日益加大的可能性

，

因此

本基金国家配置的集中性风险也可能较其他分散化程度较高的新兴市场投资基金更高

。

从投资工具看

，

权益类投资的风险高于固定收益类投资的风险

。

因此

，

本基金是属于高预期风险和高预期收益的证券投

资基金品种

，

其预期风险和预期收益水平高于一般的投资于全球或成熟市场的偏股型基金

。

２．３

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

项目 基金管理人 基金托管人

名称 信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信息披露负责人

姓名 唐世春 唐州徽

联系电话

０２１－６８６４９７８８ ０１０－６６５９４８５５

电子邮箱

ｓｈｉｃｈｕｎ．ｔａｎｇ＠ｃｉｔｉｃｐｒｕ．ｃｏｍ．ｃｎ ｔｇｘｘｐｌ＠ｂａｎｋ－ｏｆ－ｃｈｉｎａ．ｃｏｍ

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６６６－００６６ ／ ０２１－５１０８５１６８ ９５５６６

传真

０２１－５０１２０８８８ ０１０－６６５９４９４２

２．４

境外投资顾问和境外资产托管人

项目 境外投资顾问 境外资产托管人

名称

英文

Ｅａｓｔｓｐｒｉｎｇ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Ｓｉｎｇａｐｏｒｅ） Ｌｉｍｉｔｅｄ Ｂａｎｋ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Ｈｏｎｇ Ｋｏｎｇ） Ｌｉｍｉｔｅｄ

中文 瀚亚投资

（

新加坡

）

有限公司 中国银行

（

香港

）

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新加坡 香港花园道

１

号中银大厦

办公地址

新加坡滨海林荫道

１０

号

３２

楼

０１

室滨海湾金融中心

２

座

香港花园道

１

号中银大厦

邮政编码

０１８９８３ －

２．５

信息披露方式

登载基金年度报告正文的管理人互联网网址

ｗｗｗ．ｃｉｔｉｃｐｒｕｆｕｎｄｓ．ｃｏｍ．ｃｎ

基金年度报告备置地点 基金管理人

、

基金托管人的办公场所和营业场所

§３

主要财务指标、基金净值表现及利润分配情况

３．１

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单位：人民币元

３．１．１

期间数据和指标

２０１１

年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１７

日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本期已实现收益

－６，０２１，３８１．８４ ６６，１７４．５６

本期利润

－１８，０５４，６６８．０２ ６６，１７４．５６

加权平均基金份额本期利润

－０．１３８５ ０．０００２

本期份额净值增长率

－ －

３．１．２

期末数据和指标

２０１１

年末

２０１０

年末

期末可供分配基金份额利润

－０．２０８３ ０．０００２

期末基金资产净值

７０，６５８，５１５．２４ ３９９，２６４，３２８．７２

期末基金份额净值

０．７９２ １．０００

注：

１

、上述基金业绩指标不包括持有人认购或交易基金的各项费用，计入费用后实际收益水平要低于所列数字。

２

、本期已实现收益指基金本期利息收入、投资收益、其他收入（不含公允价值变动收益）扣除相关费用后的余额，本期利润为

本期已实现收益加上本期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３

、期末可供分配利润，采用期末资产负债表中未分配利润与未分配利润中已实现部分的孰低数。

３．２

基金净值表现

３．２．１

基金份额净值增长率及其与同期业绩比较基准收益率的比较

阶段

份额净值增长率

①

份额净值增长率标准差

②

业绩比较基准收益

率

③

业绩比较基准收益

率标准差

④

①－③ ②－④

过去三个月

３．９４％ １．３６％ ２．０９％ １．５４％ １．８５％ －０．１８％

过去六个月

－１９．７６％ １．３８％ －２４．５３％ １．６８％ ４．７７％ －０．３０％

过去一年

－２０．８０％ １．０９％ －２６．４１％ １．３６％ ５．６１％ －０．２７％

自基金合同 生 效 起

至今

－２０．８０％ １．０７％ －２４．８０％ １．３４％ ４．００％ －０．２７％

３．２．２

自基金合同生效以来基金份额累计净值增长率变动及其与同期业绩比较基准收益率变动的比较

注：本基金建仓期自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１７

日至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６

日，建仓期结束时资产配置比例符合本基金基金合同规定。

３．２．３

自基金合同生效以来基金每年净值增长率及其与同期业绩比较基准收益率的比较

注：合同生效当年按实际存续期计算，不按整个自然年度进行折算。

３．３

过去三年基金的利润分配情况

本基金合同生效日为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１７

日，本基金自基金合同生效以来未进行过利润分配。

§４

管理人报告

４．１

基金管理人及基金经理情况

４．１．１

基金管理人及其管理基金的经验

本基金管理人信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经中国证监会批准，于

２００５

年

９

月

３０

日正式成立，注册资本

２

亿元，注册地为上海。 公司

股东为中信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英国保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和中新苏州工业园区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各股东出资比例分别为

４９％

、

４９％

、

２％

。 截至

２０１１

年底，本基金管理人共管理

１４

只基金，分别为信诚四季红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信诚精萃成长股票型证

券投资基金、信诚盛世蓝筹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信诚三得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信诚经典优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信诚优

胜精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信诚中小盘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信诚深度价值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ＬＯＦ

）、信诚增强收益债券型

证券投资基金、信诚金砖四国积极配置证券投资基金（

ＬＯＦ

）、信诚中证

５００

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信诚货币市场证券投资基金、

信诚新机遇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ＬＯＦ

）和信诚全球商品主题证券投资基金（

ＬＯＦ

）。

４．１．２

基金经理（或基金经理小组）及基金经理助理简介

姓名 职务

任本基金的基金经理

（

助理

）

期限

证券从业年限 说明

任职日期 离任日期

刘儒明

本基金基金经理

、

信

诚基金管理有限公

司海外投资副总监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１７

日

－ １７

曾先后任职于永昌证券投资信托股

份有限公司

、

富邦证券投资信托股

份有限公司

、

金复华证券投资信托

股份有限公司

、

台湾工银证券投资

信托股份有限公司和富国基金管理

有限公司境外投资部

，

均从事证券

投资研究工作

，

并曾担任股票型基

金和基金中的基金

（ＦＯＦ）

的基金经

理

。

注：

１．

上述任职日期、离任日期根据本基金管理人对外披露的任免日期填写。

２．

证券从业的含义遵从行业协会《证券业从业人员资格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

４．２

境外投资顾问为本基金提供投资建议的主要成员简介

姓名 在境外投资顾问所任职务 证券从业年限 说明

Ｋｅｌｖｉｎ Ｂｌａｃｋｌｏｃｋ

全球资产配置团队

（ＧＡＡ）

的首席投资官

２１

Ｋｅｌｖｉｎ Ｂｌａｃｋｌｏｃｋ

先生曾就职于施罗德投资管理公司长达

１１

年之

久

。

他曾在伦敦担任固定收益团队的基金经理

，

主要关注

Ｇ１０

的

债券市场及汇率市场

；

之后他分别在香港和新加坡相继负责组

建施罗德亚洲的新兴市场债券团队

。

Ｎｉｃｋ Ｆｅｒｒｅｓ

全球资产配置团队投资总监

１４

Ｎｉｃｋ Ｆｅｒｒｅｓ

先生曾在澳大利亚任

Ｇｏｌｄｍａｎ Ｓａｃｈｓ ＪＢＷｅｒｅ

资产管理

公司的平衡型基金的策略师及组合经理

，

管理资产规模为

１２

亿

澳元

。

据晨星数据

，

他所管理的基金

Ｇｏｌｄｍａｎ Ｓａｃｈｓ ＪＢＷｅｒｅ

分散

化成长基金五年业绩排名在前四分之一位

。

４．３

报告期内本基金运作遵规守信情况的说明

在本报告期内，本基金管理人严格按照《证券投资基金法》和其他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以及《信诚金砖四国积极配置证券投

资基金（

ＬＯＦ

）基金合同》、《信诚金砖四国积极配置证券投资基金（

ＬＯＦ

）招募说明书》的约定，本着诚实信用、勤勉尽职的原则管理

和运用基金财产。本基金管理人通过不断完善法人治理结构和内部控制制度，加强内部管理，规范基金运作。本报告期内，基金运

作合法合规，没有发生损害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的行为。

４．４

管理人对报告期内公平交易情况的专项说明

４．４．１

公平交易制度的执行情况

针对中国证监会颁布的《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公平交易制度指导意见》，公司采取了一系列行动来落实指导意见中的各项

要求。 明确了各部门在公平交易执行中的具体责任，在日常交易中，严格按照《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公平交易制度指导意见》

的有关规定对本基金的日常交易行为进行监控。 对于交易所公开竞价交易，在恒生交易系统中执行公平交易程序，确保不同基

金在买卖同一证券时，按照时间优先、比例分配的原则在各基金间公平分配交易量。 对于场外交易，通过业务流程的人为控制执

行公平交易程序。

４．４．２

本投资组合与其他投资风格相似的投资组合之间的业绩比较

本基金管理人旗下无与本基金投资风格相似的其他投资组合。

４．４．３

异常交易行为的专项说明

本报告期内无异常交易行为。

４．５

管理人对报告期内基金的投资策略和业绩表现的说明

４．５．１

报告期内基金投资策略和运作分析

本基金在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１７

日成立，

２０１１

年上半年

６

月

１７

日之前处建仓期中，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７

日之后建仓期结束。 本基金重点投资于

巴西、俄罗斯、印度和中国等新兴国家的相关

ＥＴＦ

，并部分投资于中国香港的上市公司。 回顾

２０１１

年的投资环境，

２０１１

年上半年新

兴国家股市呈现上下震荡格局，主要是由于上半年投资人担心新兴国家的通胀压力及货币紧缩政策，日本大地震、福岛核危机

及利比亚战事等突发消息是投资人在

２０１１

年上半年中所关注的焦点。

２０１１

年第三季开始，国际股票市场大幅下跌，主要是因为欧

债美债危机和经济衰退的疑虑使投资人信心动摇，欧债

ＣＤＳ

上升，美债违约危机升高等不确定风险因素，使得资金流出新兴国

家， 对风险敏感的金砖四国等新兴股市表现比发达国家股市弱。

２０１１

年第四季国际股票市场上下动荡激烈，美国经济数据持稳

加上第三季全球股市超跌，使得在十月份有比较强劲的反弹，然后在十一月及十二月又回档下跌。

在整个

２０１１

年中，新兴股市大幅下跌，本基金在

２０１１

年全年中以宏观格局来分析衡量震荡的时间和幅度，尽可能地掌握了投

资节拍，以达成稳健的投资策略，并以小心控制股票及

ＥＴＦ

风险为基本投资原则，操作上灵活弹性，控制风险，以均衡稳健的投资

策略来应对不利环境，因此，

２０１１

年的本基金业绩虽下跌，但领先了业绩基准。

４．５．２

报告期内基金业绩的表现

截至本报告期末，本基金单位净值为

０．７９２

元，基金份额净值增长率为

－２０．８％

，

同期比较基准的收益率为

－２６．４１％

，跑赢比较基准

５．６１％

。

４．６

管理人对宏观经济、证券市场及行业走势的简要展望

展望未来，我们认为

２０１２

年新兴国家的通胀压力将有所减轻，但经济略有下滑迹象，为了运用较宽松的货币政策来因应新的

经济局势，巴西、俄罗斯开始了降息行动，印度将暂停连续升息，中国也开始降低存款准备金率。 预计未来美国经济仍然会比欧

洲为佳，新兴国家则要慎防出口衰退和资金外流，另一方面，也要密切观察

２０１２

年欧洲国债较大的融资压力。

金砖四国中，巴西在通膨可望放缓的前景下，政策面开始放松，先前受到通膨困扰的行业会有表现空间。 俄罗斯仍具估值低

的优势，油价还是决定俄羅斯股市表现最重要的因素，

２０１２

年的油价走势看好。 印度的通膨压力仍相对较大，股市估值也较相对

较高。 中国预计能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顺利调整经济结构，控制好通胀，适度放松货币政策，房地产行业也预期能软着陆，中

长期而言依然展望乐观，在中国的行业形势方面，前期回调幅度较大但业绩增长确定的周期性行业、设备行业和内需消费性行

业有投资潜力。 从市场估值的角度来看，目前新兴市场的整体估值具有长期投资的吸引力。

４．７

管理人内部有关本基金的监察稽核工作情况

２０１１

年度内，公司依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公司内部监察稽核制度，在督察长的指导和监察稽核部的努力下，开展了一系

列监察稽核工作，取得了较好的成效。 现将全年的监察稽核工作总结如下：

１

、针对上海证监局现场检查的反馈意见进行整改

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１５

日收到上海证监局下发的《关于信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现场检查的反馈意见函》。 公司对《反馈意见函》

中提出的问题及工作要求高度重视，迅速按照相关要求制定整改计划并开展整改工作。 为保证整改工作的持续性，公司已将检

查发现问题作为关注点列入《监察稽核项目表》，在每季度的常规检查中均会重点关注落实情况或执行情况。 截至

２０１１

年二季度

末各项检查发现问题都已整改完毕。

２

、对公司管理制度体系不断修订和完善

监察稽核部负责对公司制定的规章制度进行审核和修订。

２０１１

年度，公司修订和发布的主要制度包括《总经理办公会议事规

则》、《投资咨询业务管理制度》、《银行间债券市场交易对手管理办法》、《固有资金投资基金操作手册》、《营销活动管理制度》、《员

工报销制度》、《反洗钱内部控制制度》、《基金备选库管理制度》、《直销业务流程手册》、《估值决策委员会议事规则》、《债券投资管

理制度》、《债券分销工作流程》、《新股

ＩＰＯ

询价申购业务流程》、《境外基金投资备选库管理制度》、《离任审计和离任审查管理制

度》、《估值决策委员会议事规则》、《新股

ＩＰＯ

询价申购工作流程》等，并对公司的所有基本管理制度进行了一轮梳理。 这些制度的

修订和完善对确保公司各项业务顺利、规范地进行起到了很好的促进作用。

３

、开展日常的投资合规监控工作

在投资合规监控方面，公司严格遵照法律法规和公司制度对公司和基金运作的合规情况进行监控。 在基金日常投资运作过

程中，监察稽核部和风险管理部对基金投资进行了事前、事中和事后的全方位监控，发现问题及时与相关部门沟通。 开展的主要

工作包括：

（

１

）基金投资的各项阀值设置和修改都必须通过监察稽核部的事先审核。

（

２

）风险管理部对基金的投资进行日常监控，每日填写监控日志，对违反法律法规或内部制度规定的行为予以记录并督促整

改。 定期监测在各个交易席位上的交易量，防止过于集中。

（

３

）监察稽核部定期检查基金经理在出差时的书面授权、新股申购流程等，定期抽查投资决策是否有研究报告的支持以及股

票库的建立和维护是否符合公司有关制度。

（

４

）对新上岗的投资交易人员在上岗前进行一对一的合规培训，强化投资交易人员对合规要求的理解，提高投资交易人员的

合规意识。

４

、对各类法律文件和基金营销材料进行合规审核

材料审核包括各类法定信息披露文件、新产品申报材料、基金宣传推介材料、各类新闻通稿、媒体采访稿、各类合同协议等，

确保各项材料的合法合规性。 对于基金募集和持续营销的宣传推介材料，均经公司督察长检查，出具合规意见书，经副总经理复

核并出具复核意见，按要求向监管部门报备。

５

、积极开展各类合规培训

监察稽核部及时将新颁布的法律法规传递给各相关业务部门，并对具体的执行和合规要求进行提示。 在日常工作中通过多

种形式加强对员工职业操守的教育和监督，并开展法规培训。 本年度，监察稽核部根据监管部门的要求，结合自身实际情况，主

要采取课堂讲授的方式为员工提供多种形式的培训。 各类合规培训主要包括：

（

１

）全部新进公司员工在到岗内一定时间内进行合规培训；

（

２

）对投资管理人员（基金经理、咨询业务投资经理、交易总监等）进行上岗前的专项合规培训；

（

３

）对公司全体员工进行年度的合规培训。

６

、对员工个人证券投资行为进行合规监控

监察稽核部按照《员工个人证券投资及股权投资管理办法》严格要求公司员工对每季度个人证券投资情况进行申报，并定期

对相关申报情况进行统计、管理和检查。

７

、开展各类内部审计工作

（

１

）常规审计工作

监察稽核部严格按照证监会对基金公司季度监察稽核工作的要求进行了

４

次季度常规审计，完成监察稽核季度报告并及时

报送监管部门；内容涵盖了公司治理、投资管理、营销与销售、后台营运管理、人力资源和反洗钱等方面，涉及

１７０

余个业务风险

点。 每次常规审计均对上季度发现问题的整改情况进行追踪，确保问题整改的及时性。

（

２

）专项审计工作

监察稽核部在

２０１１

年度共计开展专项审计

９

项，包括

４

次新基金募集审计工作、

１

次针对基金经理离任进行的离任审查、

４

次针

对性质较为重要或核心业务领域的专项审计工作。

其中，

４

次新基金募集审计工作具体包括信诚中证

５００

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募集审计、 信诚货币市场证券投资基金募集审

计、信诚新机遇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ＬＯＦ

）募集审计以及信诚全球商品主题证券投资基金（

ＬＯＦ

）募集审计；

１

次基金经理离任审

查为信诚盛世蓝筹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和信诚深度价值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经理张锋离任审查；

４

次针对性质较为重要或

核心业务领域的专项审计工作具体包括采购业务开展情况专项审计、境外证券市场基金业务开展情况专项审计、营销费用专项

审计、反洗钱年度专项审计

在上述

９

项专项审计工作中，共发现

２３

项审计问题并提出了相应的整改建议；截至本报告日，其中

１６

项审计问题已整改完毕，

其他

７

项按照审计报告的要求正在整改过程中。

８

、信息披露与文件报备

监察稽核部严格按照 《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信息披露编报规则》、《深圳证券交

易所证券投资基金上市规则》、的要求进行信息披露和公告，包括基金发行时的法律文件、基金季度报告、半年度报告、年度报告、

分红公告以及在深圳证券交易所进行

ＬＯＦ

基金生效、开放申赎、上市交易及定期报告等内容的公告，并报监管机关备案。

２０１１

年，

我们认真按照证监会部署进行

ＸＢＲＬ

文档的测试和报送，同时做好其他文件的书面报备和网上报备。

９

、牵头开展反洗钱的各项工作

（

１

）按时进行反洗钱工作，并按照相关规定将相关可疑记录及时上报反洗钱监测中心。 在本年度触发可疑交易报警的

１６５

笔

交易中，

１０９

笔是因为长期持有后的赎回，我们判断为正常交易不予上报；

１

笔遗产继承导致的非交易过户，资料齐全，排除洗钱嫌

疑不予上报；

６

笔是直销机构客户，经向直销人员了解，排除洗钱嫌疑不予上报；全年累计上报可疑交易

４９

笔，其中机构可疑交易

报告

３

笔，个人可疑交易报告

４６

笔；

（

２

）主动提醒身份信息缺失或已过有效期的客户，进行身份信息的填补、更新；

（

３

）通过各种形式进行了反洗钱宣传活动，开展多种形式的反洗钱培训。

４．８

管理人对报告期内基金估值程序等事项的说明

１．

基金估值程序

为了向基金投资人提供更好的证券投资管理服务，本基金管理人对估值和定价过程进行了最严格的控制。 本基金管理人通

过建立估值决策委员会来更有效地完善估值服务。 估值决策委员会包括下列成员：首席运营官（会议主席）、副首席运营官、风险

控制总监

／

专员、数量研究员、交易总监、运营总监、基金会计主管。 本基金管理人在充分衡量市场风险、信用风险、流动性风险、货

币风险、衍生工具和结构性产品等影响估值和定价因素的基础上，综合运营部、稽核部、投资部、风控部和其它相关部门的意见，

确定本基金管理人采用的估值政策。

估值政策和程序的确立和修订须经本基金管理人总经理批准后方可实行。 基金在采用新投资策略或投资新品种时，应评价

现有估值政策和程序的适用性，并在不适用的情况下，及时召开估值决策委员会。

在每个估值日，本基金管理人的运营部使用估值政策确定的估值方法，确定证券投资基金的份额净值。

基金管理人对基金资产进行估值后，将基金份额净值结果发送基金托管人，基金托管人按照托管协议中“基金资产净值计算

和会计核算”确定的规则复核，复核无误后，由基金管理人对外公布。

２．

基金管理人估值业务的职责分工

本基金管理人的估值业务采用双人双岗，所有业务操作需经复核方可生效。

基金份额净值公告需经处理估值的操作人员、复核估值的复核人员和基金运营总监三人确认后，方可对外发布。

３．

基金管理人估值人员的专业胜任能力和相关工作经历

本基金管理人的估值人员均具有专业会计学习经历，具有会计上岗证和基金从业人员资格。

本基金管理人的估值人员平均拥有

６

年金融从业经验和

３

年基金管理公司的基金从业和基金估值经验。

４．

基金经理参与或决定估值的程度

本基金管理人的后台与投资业务隔离，基金经理不直接参与或决定估值。

基金经理持续保持对基金估值所采用估值价格的关注，在认为基金估值所采用的估值价格不足够公允时，将通过首席投资

官提请召开估值决策委员会会议，通过会议讨论决定是否调整基金管理人所采用的估值政策。

５．

参与估值流程各方之间存在的任何重大利益冲突

参与估值流程各方之间不存在任何重大利益冲突。

６．

已签约的与估值相关的任何定价服务的性质与程度

本基金未与任何第三方签订定价服务协议。

４．９

管理人对报告期内基金利润分配情况的说明

本基金收益分配应遵循下列原则：

１

、本基金的每份基金份额享有同等分配权；

２

、基金收益分配采用现金方式或红利再投资方式。登记在注册登记系统的基金份额，其持有人可自行选择收益分配方式。基

金份额持有人事先未做出选择的，默认的分红方式为现金红利；选择红利再投资的，现金红利则按除权后的基金份额净值自动

转为基金份额进行再投资（具体日期以本基金分红公告为准）； 登记在证券登记结算系统中的基金份额只支持现金红利方式，投

资人不能选择其他的分红方式， 具体权益分配程序等有关事项遵循深圳证券交易所及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的相关

规定；

３

、在符合基金收益分配条件的情况下，本基金收益每年最多分配十二次；

４

、若基金合同生效不满

３

个月则可不进行收益分配；

５

、基金收益分配基准日的基金份额净值减去每单位基金份额收益分配金额后不能低于面值；

６

、每次基金收益分配比例不低于收益分配基准日可供分配利润的

２５％

（收益分配基准日可供分配利润指收益分配基准日资

产负债表中未分配利润与未分配利润中已实现收益的孰低数）；

７

、基金红利发放日距离收益分配基准日（即可供分配利润计算截止日）的时间不得超过

１５

个工作日；

８

、法律法规或监管机构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本基金于本期间未进行过利润分配，该处理符合基金利润分配原则。

§５

托管人报告

５．１

报告期内本基金托管人遵规守信情况声明

本报告期内，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称“本托管人”）在对信诚金砖四国积极配置证券投资基金（

ＬＯＦ

）（以下称“本基

金”）的托管过程中，严格遵守《证券投资基金法》及其他有关法律法规、基金合同和托管协议的有关规定，不存在损害基金份额持

有人利益的行为，完全尽职尽责地履行了应尽的义务。

５．２

托管人对报告期内本基金投资运作遵规守信、净值计算、利润分配等情况的说明

本报告期内，本托管人根据《证券投资基金法》及其他有关法律法规、基金合同和托管协议的规定，对本基金管理人的投资运

作进行了必要的监督，对基金资产净值的计算、基金份额申购赎回价格的计算以及基金费用开支等方面进行了认真地复核，未

发现本基金管理人存在损害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的行为。

５．３

托管人对本年度报告中财务信息等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发表意见

本报告中的财务指标、净值表现、收益分配情况、财务会计报告（注：财务会计报告中的“金融工具风险及管理”部分未在托管

人复核范围内）、投资组合报告等数据真实、准确和完整。

§６

审计报告

毕马威华振会计师事务所为本基金出具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投资者可通过年度报告正文查看审计报告全文。

§７

年度财务报表

７．１

资产负债表

会计主体：信诚金砖四国积极配置证券投资基金（

ＬＯＦ

）

报告截止日：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单位：人民币元

资产

本期末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上年度末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资 产

：

银行存款

１６，０８２，４８８．３１ ３９９，２３７，１８４．７５

结算备付金

－ －

存出保证金

－ －

交易性金融资产

５５，２３４，１５８．９４ －

其中

：

股票投资

４，６８６，１０５．４３ －

基金投资

５０，５４８，０５３．５１ －

债券投资

－ －

资产支持证券投资

－ －

衍生金融资产

－ －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 －

应收证券清算款

－ －

应收利息

３０９．１４ ３４９，９９４．６９

应收股利

６７，２１１．７１ －

应收申购款

８，４０３．２９ －

递延所得税资产

－ －

其他资产

－ －

资产总计

７１，３９２，５７１．３９ ３９９，５８７，１７９．４４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

本期末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上年度末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负 债

：

短期借款

－ －

交易性金融负债

－ －

衍生金融负债

－ －

卖出回购金融资产款

－ －

应付证券清算款

－ －

应付赎回款

１６０，４３６．２２ －

应付管理人报酬

１０７，５３６．３０ ２６７，９４３．３７

应付托管费

１８，４３４．８０ ４５，９３３．１５

应付销售服务费

－ －

应付交易费用

－ －

应交税费

－ －

应付利息

－ －

应付利润

－ －

递延所得税负债

－ －

其他负债

４４７，６４８．８３ ８，９７４．２０

负债合计

７３４，０５６．１５ ３２２，８５０．７２

所有者权益

：

实收基金

８９，２５３，２３８．５５ ３９９，１９８，１５４．１６

未分配利润

－１８，５９４，７２３．３１ ６６，１７４．５６

所有者权益合计

７０，６５８，５１５．２４ ３９９，２６４，３２８．７２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总计

７１，３９２，５７１．３９ ３９９，５８７，１７９．４４

注：

１．

报告截止日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基金份额净值

０．７９２

元，基金份额总额

８９

，

２５３

，

２３８．５５

份。

２．

本基金合同自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１７

日起生效，可比期间为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１７

日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止。

７．２

利润表

会计主体：信诚金砖四国积极配置证券投资基金（

ＬＯＦ

）

本报告期：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单位：人民币元

项 目

本期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上年度可比期间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１７

日

（

基金合同生效日

）

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一

、

收入

－１３，４８９，７７２．４６ ３９０，０３０．２８

１．

利息收入

７４０，３０５．２３ ３９０，０３０．２８

其中

：

存款利息收入

７４０，３０５．２３ ３９０，０３０．２８

债券利息收入

－ －

资产支持证券利息收入

－ －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收入

－ －

其他利息收入

－ －

２．

投资收益

（

损失以

“－”

填列

） ２０１，８９９．２９ －

其中

：

股票投资收益

１，４３６，４９１．２３ －

基金投资收益

－２，６５４，１２６．４８ －

债券投资收益

－ －

资产支持证券投资收益

－ －

衍生工具收益

－ －

股利收益

１，４１９，５３４．５４ －

３．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

损失以

“－”

号填列

） －１２，０３３，２８６．１８ －

４．

汇兑收益

（

损失以

“－”

号填列

） －２，７８９，５５９．４０ －

５．

其他收入

（

损失以

“－”

号填列

） ３９０，８６８．６０ －

减

：

二

、

费用

４，５６４，８９５．５６ ３２３，８５５．７２

１．

管理人报酬

２，２０５，２５７．０４ ２６７，９４３．３７

２．

托管费

３７８，０４４．１３ ４５，９３３．１５

３．

销售服务费

－ －

４．

交易费用

１，４２１，７８３．３５ －

５．

利息支出

－ －

其中

：

卖出回购金融资产支出

－ －

６．

其他费用

５５９，８１１．０４ ９，９７９．２０

三

、

利润总额

（

净亏损以

“－”

号填列

） －１８，０５４，６６８．０２ ６６，１７４．５６

注：本基金合同自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１７

日起生效，可比期间为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１７

日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止。

７．３

所有者权益（基金净值）变动表

会计主体：信诚金砖四国积极配置证券投资基金（

ＬＯＦ

）

本报告期：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本期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实收基金 未分配利润 所有者权益合计

一

、

期初所有者权益

（

基金净值

） ３９９，１９８，１５４．１６ ６６，１７４．５６ ３９９，２６４，３２８．７２

二

、

本期经营活动产生的基金净值变动数

（

本期净利

润

）

－ －１８，０５４，６６８．０２ －１８，０５４，６６８．０２

三

、

本期基金份额交易产生的基金净值变动数

（

净值减少以

“－”

号填列

）

－３０９，９４４，９１５．６１ －６０６，２２９．８５ －３１０，５５１，１４５．４６

其中

：１．

基金申购款

２，４６９，８１１．８８ －１４７，９９５．９６ ２，３２１，８１５．９２

２．

基金赎回款

－３１２，４１４，７２７．４９ －４５８，２３３．８９ －３１２，８７２，９６１．３８

四

、

本期向基金份额持有人分配利润产生的基金净值

变动

（

净值减少以

“－”

号填列

）

－ － －

五

、

期末所有者权益

（

基金净值

） ８９，２５３，２３８．５５ －１８，５９４，７２３．３１ ７０，６５８，５１５．２４

项目

上年度可比期间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１７

日

（

基金合同生效日

）

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实收基金 未分配利润 所有者权益合计

一

、

期初所有者权益

（

基金净值

） ３９９，１９８，１５４．１６ － ３９９，１９８，１５４．１６

二

、

本期经营活动产生的基金净值变动数

（

本期净利

润

）

－ ６６，１７４．５６ ６６，１７４．５６

三

、

本期基金份额交易产生的基金净值变动数

（

净值减少以

“－”

号填列

）

－ － －

其中

：１．

基金申购款

－ － －

２．

基金赎回款

－ － －

四

、

本期向基金份额持有人分配利润产生的基金净值

变动

（

净值减少以

“－”

号填列

）

－ － －

五

、

期末所有者权益

（

基金净值

） ３９９，１９８，１５４．１６ ６６，１７４．５６ ３９９，２６４，３２８．７２

注：本基金合同自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１７

日起生效，可比期间为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１７

日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止。

报表附注为财务报表的组成部分。

本报告

７．１

至

７．４

财务报表由下列负责人签署：

王俊锋 桂思毅 詹朋

基金管理公司负责人 � � �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 会计机构负责人

７．４

报表附注

７．４．１

基金基本情况

信诚金砖四国积极配置证券投资基金（

ＬＯＦ

）（以下简称“本基金”）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关

于核准信诚金砖四国积极配置证券投资基金（

ＬＯＦ

）募集的批复》（证监许可［

２０１０

］

１２１７

号文）和《关于信诚金砖四国积极配置证

券投资基金（

ＬＯＦ

）备案确认的函》（基金部函［

２０１０

］

７５９

号文）批准，由信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

金法》及其配套规则和《信诚金砖四国积极配置证券投资基金（

ＬＯＦ

）基金合同》发售，基金合同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１７

日生效。 本基金为

上市契约型开放式，存续期限不定。 本基金的基金管理人为信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基金托管人为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本基金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８

日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１０

日募集， 募集的净认购金额为

３９９

，

０９８

，

３１９．１４

元人民币，认购款项在基金验资确认

日之前产生的银行利息共计

９９

，

８３５．０２

元人民币。 按照每份基金份额面值

１．００

元人民币计算，募集发售期募集的有效份额为

３９９

，

０９８

，

３１９．１４

份基金份额，利息结转的基金份额为

９９

，

８３５．０２

份基金份额。 两项合计共

３９９

，

１９８

，

１５４．１６

份基金份额。 上述募集资金已

由毕马威华振会计师事务所验证，并出具了

ＫＰＭＧ－Ｂ

（

２０１０

）

ＣＲ Ｎｏ．００７８

号验资报告。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及其配套规则、《信诚金砖四国积极配置证券投资基金（

ＬＯＦ

）基金合同》和《信诚金

砖四国积极配置证券投资基金（

ＬＯＦ

）招募说明书》的有关规定，本基金的投资范围为：交易型开放式指数基金（以下简称“

ＥＴＦ

”）；

普通股、优先股、全球存托凭证和美国存托凭证、房地产信托凭证；政府债券、公司债券、可转换债券、住房按揭支持证券、资产支

持证券等及经中国证监会认可的国际金融组织发行的证券；银行存款、可转让存单、银行承兑汇票、银行票据、商业票据、回购协

议、短期政府债券等货币市场工具；金融衍生产品、结构性投资产品以及中国证监会允许基金投资的其他金融工具。 如法律法规

或监管机构以后允许本基金投资其他品种，基金管理人在履行适当程序后，可以将其纳入投资范围。 “金砖四国”是指巴西、俄

罗斯、印度、中国（含香港）。 本基金主要投资于“金砖四国”相关的金融资产，包括以“金砖四国”至少一国

／

地区为主要投资范围的

ＥＴＦ

以及两类上市公司的股票：（

１

）在“金砖四国”登记注册的企业，（

２

）主营业务收入主要来自于“金砖四国”的企业。 本基金投资

上述“金砖四国”相关的金融资产的比例不低于基金权益类资产的

８０％

，其余不高于

２０％

的权益类资产可投资于非符合本基金定

义的“金砖四国”相关金融资产，如台湾股票等。

本基金投资于

ＥＴＦ

的比例不低于基金资产的

６０％

， 且本基金所投资的

ＥＴＦ

应在与中国证监会签署双边监管合作谅解备忘录

的国家或地区证券监管机构登记注册。 本基金投资于权益类资产的比例不低于基金资产的

６０％

。 本基金持有现金或到期日在一

年以内的政府债券的比例不低于基金资产净值的

５％

（若法律法规变更或取消本限制的，则本基金按变更或取消后的规定执行）。

本基金的业绩比较标准为标准普尔金砖四国（含香港）市场指数（总回报）

根据《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本基金定期报告在公开披露的第二个工作日，报中国证监会和基金管理人主要办

公场所所在地中国证监会派出机构备案。

７．４．２

会计报表的编制基础

本基金按照财政部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

２００６

）、中国证券业协会于

２００７

年颁布的《证券投资基金会计核算业务指引》、《信诚

金砖四国积极配置证券投资基金（

ＬＯＦ

）基金合同》和中国证监会允许的基金行业实务操作的规定编制财务报表。

７．４．３

遵循企业会计准则及其他有关规定的声明

本财务报表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以下简称“财政部”）于

２００６

年

２

月

１５

日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

－

基本准则》和

３８

项具

体会计准则、其后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应用指南、企业会计准则解释以及其他相关规定（以下合称“企业会计准则”）的要求，真

实、完整地反映了本基金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基金净值变动情况。

此外，本财务报表同时符合如会计报表附注

７．４．２

所列示的其他有关规定的要求。

７．４．４

重要会计政策和会计估计

７．４．４．１

会计年度

本基金的会计年度自公历

１

月

１

日起至

１２

月

３１

日止。

７．４．４．２

记账本位币

本基金的记账本位币为人民币。

７．４．４．３

金融资产和金融负债的分类

金融资产在初始确认时按基金对金融资产的持有意图和持有能力分类为：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

产、应收款项、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及持有至到期投资。 本基金目前持有的股票投资、债券投资和衍生工具（主要为权证投资）划分

为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

其他金融资产划分为贷款和应收款项，暂无金融资产划分为可供出售金融资产或持有至到期投资。 除衍生工具所产生的金

融资产外，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损益的金融资产在资产负债表中以交易性金融资产列示。 衍生工具所产生的金融资产

在资产负债表中以衍生金融资产列示。

金融负债在初始确认时按承担负债的目的分类为：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负债及其他金融负债。 本

基金目前暂无划分为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负债。 除衍生工具所产生的金融负债外，以公允价值计量且

其公允价值变动计入损益的金融负债在资产负债表中以交易性金融负债列示。 衍生工具所产生的金融负债在资产负债表中以

衍生金融负债列示。

７．４．４．４

金融资产和金融负债的初始确认、后续计量和终止确认

金融资产和金融负债在本基金成为相关金融工具合同条款的一方时，于资产负债表内确认。

（

ａ

）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

（

ｉ

） 股票投资

买入股票于交易日确认为股票投资。 股票投资成本按交易日股票的公允价值确认，取得时发生的相关交易费用直接记入当

期损益。 收到股权分置改革过程中由非流通股股东支付的现金对价于股权分置方案实施复牌日冲减股票投资成本。

卖出股票于交易日确认股票投资收益

／

（损失）。 出售股票的成本按移动加权平均法于交易日结转。

（

ｉｉ

）债券投资

买入债券于交易日确认为债券投资。 债券投资成本按交易日债券的公允价值确认，取得时发生的相关交易费用直接记入当

期损益，上述公允价值不包含债券起息日或上次除息日至购买日止的利息（作为应收利息单独核算）。

认购新发行的分离交易可转债于获配日按支付的全部价款确认为债券投资，于权证实际取得日按附注

６．４．４．４

（

ａ

）（

ｉｉｉ

）所示

的方法单独核算权证成本，并相应调整债券投资成本。

卖出债券于卖出交易日确认债券投资收益

／

（损失）。 出售债券的成本按移动加权平均法结转。

（

ｉｉｉ

）权证投资

买入权证于交易日确认为权证投资。 权证投资成本按交易日权证的公允价值确认，取得时发生的相关交易费用直接记入当

期损益。 因认购新发行的分离交易可转债而取得的权证在实际取得日，按权证公允价值占分离交易可转债全部公允价值的比例

将购买分离交易可转债实际支付全部价款的一部分确认为权证投资成本。 获赠权证（包括配股权证）在除权日，按持有的股数及

获赠比例计算并记录增加的权证数量。

卖出权证于交易日确认衍生工具收益

／

（损失）。 出售权证的成本按移动加权平均法于交易日结转。

（

ｂ

） 应收款项

应收款项是指在活跃市场中没有报价、回收金额固定或可确定的非衍生金融资产。

应收款项以公允价值作为初始确认金额，采用实际利率法以摊余成本进行后续计量，直线法与实际利率法确定的金额差异

较小的可采用直线法，其中买入返售金融资产以融出资金应付或实际支付的总额作为初始确认金额，相关交易费用计入初始成

本。

（

ｃ

） 其他金融负债

其他金融负债是指除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负债以外的金融负债。

其他金融负债按公允价值作为初始确认金额，采用实际利率法以摊余成本进行后续计量，直线法与实际利率法确定的金额

差异较小的可采用直线法，其中卖出回购金融资产款以融入资金应收或实际收到的总额作为初始确认金额，相关交易费用计入

初始成本。

７．４．４．５

金融资产和金融负债的估值原则

本基金持有的金融资产按如下原则确定公允价值并进行估值：

（

１

）存在活跃市场的金融工具按其估值日的市场交易价格确定公允价值；估值日无交易，但最近交易日后经济环境未发生重

大变化且证券发行机构未发生影响证券价格的重大事件的，按最近交易日的市场交易价格确定公允价值。

（

２

）存在活跃市场的金融工具，如估值日无交易且最近交易日后经济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参考类似投资品种的现行市价及

重大变化等因素，调整最近交易市价以确定公允价值。

（

３

）当金融工具不存在活跃市场，采用市场参与者普遍认同且被以往市场实际交易价格验证具有可靠性的估值技术确定公

允价值。 估值技术包括参考熟悉情况并自愿交易的各方最近进行的市场交易中使用的价格、参照实质上相同的其他金融工具的

当前公允价值、现金流量折现法和期权定价模型等。 采用估值技术时，尽可能最大程度使用市场参数，减少使用与本基金特定相

关的参数。

７．４．４．６

金融资产和金融负债的抵销

本基金持有的资产和承担的负债基本为金融资产和金融负债。 当本基金依法有权抵消债权债务且交易双方准备按净额结

算时，金融资产与金融负债按抵消后的净额在资产负债表列示。

７．４．４．７

实收基金

实收基金为对外发行基金份额所募集的总金额在扣除损益平准金分摊部分后的余额。 由于基金份额拆分引起的实收基金

份额变动于基金份额拆分日根据拆分前的基金份额数及确定的拆分比例计算认列。 由于申购和赎回引起的实收基金份额变动

分别于基金申购确认日及基金赎回确认日认列。 上述申购和赎回分别包括基金转换所引起的转入基金的实收基金增加和转出

基金的实收基金减少。

７．４．４．８

损益平准金

损益平准金核算在基金份额发生变动时，申购、赎回、转入、转出及红利再投资等款项中包含的未分配利润和公允价值变动

损益，包括已实现损益平准金和未实现损益平准金。 已实现损益平准金指根据交易申请日申购或赎回款项中包含的按累计未分

配的已实现损益占基金净值比例计算的金额。 未实现损益平准金指根据交易申请日申购或赎回款项中包含的按累计未分配的

未实现损益占基金净值比例计算的金额。 损益平准金于基金申购确认日或基金赎回确认日进行确认和计量，并于期末全额转入

“未分配利润”。

７．４．４．９

收入

／

（损失）的确认和计量

股票投资收益

／

（损失）于卖出交易日按卖出股票成交金额与其成本的差额确认。

债券投资收益

／

（损失） 于卖出债券交易日按卖出债券成交金额与其成本和应收利息的差额确认。

衍生工具收益

／

（损失）于交易日按卖出权证成交金额与其成本的差额确认。

股利收益按上市公司宣告的分红派息比例计算的金额扣除应由上市公司代扣代缴的个人所得税后的净额于除权除息日确

认。

债券利息收入按债券投资的票面价值与票面利率计算的金额扣除应由发行债券的企业代扣代缴的个人所得税（适用于企业

债和可转债等）后的净额确认，在债券实际持有期内逐日计提。贴息债视同到期一次性还本付息的附息债，根据其发行价、到期价

和发行期限按直线法推算内含票面利率后，逐日计提利息收入。 如票面利率与实际利率出现重大差异，按实际利率计算利息收

入。

存款利息收入按存款本金与适用利率逐日计提。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收入按到期应收或实际收到的金额与初始确认金额的差额，在回购期内按实际利率法逐日确认，直线法

与实际利率法确定的收入差异较小的可采用直线法。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

（损失）核算基金持有的采用公允价值模式计量的交易性金融资产、衍生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等公

允价值变动形成的应计入当期损益的利得或损失。

７．４．４．１０

费用的确认和计量

本基金的基金管理人报酬根据《信诚金砖四国积极配置证券投资基金（

ＬＯＦ

）基金合同》的规定，按前一日基金资产净值

１．７５％

的年费率逐日计提。

本基金的基金托管费根据《信诚金砖四国积极配置证券投资基金（

ＬＯＦ

）基金合同》的规定，按前一日基金资产净值

０．３％

的年

费率逐日计提。

本基金的交易费用于进行股票、债券、权证等交易发生时按照确定的金额确认。

本基金的利息支出按资金的本金和适用利率逐日计提。

卖出回购金融资产利息支出按到期应付或实际支付的金额与初始确认金额的差额， 在回购期内以实际利率法逐日确认，直

线法与实际利率法确定的支出差异较小的可采用直线法。

本基金的其他费用如不影响估值日基金份额净值小数点后第四位，发生时直接计入基金损益；如果影响基金份额净值小数

点后第四位的，采用待摊或预提的方法，待摊或预提计入基金损益。

７．４．４．１１

基金的收益分配政策

本基金的每份基金份额享有同等分配权；基金收益分配采用现金方式或红利再投资方式。登记在注册登记系统的基金份额，

其持有人可自行选择收益分配方式。 基金份额持有人事先未做出选择的，默认的分红方式为现金红利；选择红利再投资的，现金

红利则按除权后的基金份额净值自动转为基金份额进行再投资（具体日期以本基金分红公告为准）；登记在证券登记结算系统中

的基金份额只支持现金红利方式，投资人不能选择其他的分红方式，具体权益分配程序等有关事项遵循深圳证券交易所及中国

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的相关规定；在符合基金收益分配条件的情况下，本基金收益每年最多分配十二次；若基金合同生效

不满

３

个月则可不进行收益分配；基金收益分配基准日的基金份额净值减去每单位基金份额收益分配金额后不能低于面值；每次

基金收益分配比例不低于收益分配基准日可供分配利润的

２５％

（收益分配基准日可供分配利润指收益分配基准日资产负债表中

未分配利润与未分配利润中已实现收益的孰低数）；基金红利发放日距离收益分配基准日（即可供分配利润计算截止日）的时间

不得超过

１５

个工作日；法律法规或监管机构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７．４．４．１２

外币交易

外币交易按交易发生日的即期汇率将外币金额折算为人民币入账。

外币货币性项目，于估值日采用估值日的即期汇率折算为人民币，所产生的折算差额直接计入汇兑损益科目。 以公允价值

计量的外币非货币性项目，于估值日采用估值日的即期汇率折算为人民币，与所产生的折算差额直接计入公允价值变动损益科

目。

７．４．５

会计政策和会计估计变更以及差错更正的说明

７．４．５．１

会计政策变更的说明

本基金本报告期无需说明的会计政策变更事项。

７．４．５．２

会计估计变更的说明

本基金本报告期无需说明的会计估计变更事项。

７．４．５．３

差错更正的说明

本基金本报告期无差错事项。

７．４．６

税项

本基金运作过程中涉及的各纳税主体，依照国家法律法规和境外市场的规定履行纳税义务。 对于按照中国法律法规和基金

投资所在地的法律法规规定应交纳的各项税金，本基金将按权责发生制原则进行估值；对于因税收规定调整或其他原因导致基

金实际交纳税金与估算的应交税金有差异的，基金将在相关税金实际支付日进行相应的估值调整。

根据财税字［

１９９８

］

５５

号文、［

２００１

］

６１

号文《关于证券投资基金税收问题的通知》、财税字［

２００２

］

１２８

号文《关于开放式证券投

资基金有关税收问题的通知》、财税［

２００４

］

７８

号文《关于证券投资基金税收政策的通知》、财税字［

２００５

］

１１

号文《关于调整证券（股

票）交易印花税税率的通知》、财税［

２００５

］

１０２

号文《关于股息红利个人所得税有关政策的通知》、财税［

２００５

］

１０３

号文《关于股权分

置试点改革有关税收政策问题的通知》、财税［

２００５

］

１０７

号文《关于股息红利有关个人所得税政策的补充通知》、财税［

２００７

］

８４

号

文《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调整证券（股票）交易印花税税率的通知》、财税［

２００８

］

１

号文《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企业所得

税若干优惠政策的通知》及其他相关税务法规和实务操作，本基金适用的主要税项列示如下：

（

１

） 以发行基金方式募集资金，不属于营业税征收范围，不征收营业税。

（

２

） 基金买卖股票、债券的投资收益暂免征收营业税和企业所得税。

（

３

） 基金作为流通股股东在股权分置改革过程中收到由非流通股股东支付的股份、现金对价，暂免征收印花税、企业所得税

和个人所得税。

（

４

） 对基金取得的股票的股息、红利收入，债券的利息收入，由上市公司、发行债券的企业在向基金支付上述收入时代扣代

缴

２０％

的个人所得税，自

２００５

年

６

月

１３

日起，对个人投资者从上市公司取得的股票的股息、红利收入暂减按

５０％

计算个人所得税。

（

５

） 自

２００５

年

１

月

２４

日起，基金买卖

Ａ

股、

Ｂ

股股权所书立的股权转让书据按照

０．１％

的税率征收证券（股票）交易印花税。 自

２００７

年

５

月

３０

日起，该税率上调至

０．３％

。 自

２００８

年

４

月

２４

日起，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与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调整证券（股

票）交易印花税税率，由

０．３％

降至

０．１％

。 自

２００８

年

９

月

１９

日起，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与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证券交易印花

税改为单边征收，即仅对卖出

Ａ

股、

Ｂ

股股权按

０．１％

的税率征收。

（

６

） 对投资者（包括个人和机构投资者）从基金分配中取得的收入，暂不征收个人所得税和企业所得税。

７．４．７

关联方关系

关联方名称 与本基金的关系

信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管理人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中国银行

”）

基金托管人

中国银行

（

香港

）

有限公司

（“

中银香港

”）

基金境外托管人

中信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基金管理人的中方股东

英国保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基金管理人的外方股东

中新苏州工业园区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基金管理人的中方股东

信诚人寿保险有限公司 基金管理人主要股东控制的机构

英国保诚资产管理

（

新加坡

）

有限公司 基金境外投资顾问

７．４．８

本报告期及上年度可比期间的关联方交易

下述关联交易均根据正常的商业交易条件进行，并以一般交易价格为定价基础。

７．４．８．１

通过关联方交易单元进行的交易

本基金在本年度及上年度可比期间均没有通过关联方的交易单元进行过交易。

７．４．８．２

关联方报酬

７．４．８．２．１

基金管理费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本期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上年度可比期间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１７

日

（

基金合同生效日

）

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当期发生的基金应支付的管理费

２，２０５，２５７．０４ ２６７，９４３．３７

其中

：

支付销售机构的客户维护费

８５６，７１２．０８ １０２，０７１．８０

注：支付基金管理人信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的基金管理人报酬按前一日基金资产净值

１．７５％

的年费率计提，逐日累计至每月

月底，按月支付。 计算公式为：日基金管理费

＝

前一日基金资产净值

×１．７５％／

当年天数。

７．４．８．２．２

基金托管费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本期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上年度可比期间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１７

日

（

基金合同生效日

）

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当期发生的基金应支付的托管费

３７８，０４４．１３ ４５，９３３．１５

注：支付基金托管人中国银行的基金托管费按前一日基金资产净值

０．３％

的年费率计提，逐日累计至每月月底，按月支付。 计

算公式为：日基金托管费

＝

前一日基金资产净值

×０．３％／

当年天数。

７．４．８．３

与关联方进行银行间同业市场的债券（含回购）交易

本基金在本年度及上年度可比期间均未与关联方进行银行间同业市场的债券（含回购）交易。

７．４．８．４

各关联方投资本基金的情况

７．４．８．４．１

报告期内基金管理人运用固有资金投资本基金的情况

本基金的基金管理人运用固有资金投资本基金费率按本基金基金合同公布的费率执行， 本基金的基金管理人在本年度及

上年度可比期间未投资过本基金。

７．４．８．４．２

报告期末除基金管理人之外的其他关联方投资本基金的情况

除基金管理人之外的其他关联方投资本基金费率按本基金基金合同公布的费率执行， 本基金其它关联方在本年末及上年

度末未持有本基金。

７．４．８．５

由关联方保管的银行存款余额及当期产生的利息收入

单位：人民币元

关联方名称

本期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上年度可比期间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１７

日

（

基金合同生效日

）

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期末余额 当期利息收入 期末余额 当期利息收入

中国银行

１，２５７，４４８．５７ ２６３，２５８．３９ ４９，２３７，１８４．７５ ７１，８６７．８３

中银香港

１４，８２５，０３９．７４ － － －

７．４．８．６

本基金在承销期内参与关联方承销证券的情况

本基金在本年度与上年度可比期间均未在承销期内购入过由关联方承销的证券。

７．４．９

期末（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本基金持有的流通受限证券

７．４．９．１

因认购新发

／

增发证券而于期末持有的流通受限证券

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本基金未持有因认购新发

／

增发流通受限证券。

７．４．９．２

期末持有的暂时停牌等流通受限股票

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本基金未持有暂时停牌等流通受限的股票。

７．４．９．３

期末债券正回购交易中作为抵押的债券

７．４．９．３．１

银行间市场债券正回购

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本基金未持有因银行间市场债券正回购交易而作为抵押的债券。

７．４．９．３．２

交易所市场债券正回购

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本基金未持有因交易所市场债券正回购交易而作为抵押的债券。

§８

投资组合报告

８．１

期末基金资产组合情况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序号 项目 金额 占基金总资产的比例

（％）

１

权益投资

４，６８６，１０５．４３ ６．５６

其中

：

普通股

４，６８６，１０５．４３ ６．５６

优先股

－ －

存托凭证

－ －

２

基金投资

５０，５４８，０５３．５１ ７０．８０

３

固定收益投资

－ －

其中

：

债券

－ －

资产支持证券

－ －

４

金融衍生品投资

－ －

其中

：

远期

－ －

期货

－ －

期权

－ －

权证

－ －

５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 －

其中

：

买断式回购的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 －

６

货币市场工具

－ －

７

银行存款和结算备付金合计

１６，０８２，４８８．３１ ２２．５３

８

其他各项资产

７５，９２４．１４ ０．１１

９

合计

７１，３９２，５７１．３９ １００．００

８．２

期末在各个国家（地区）证券市场的权益投资分布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国家

（

地区

）

公允价值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

（％）

中国香港

４，６８６，１０５．４３ ６．６３

合计

４，６８６，１０５．４３ ６．６３

８．３

期末按行业分类的权益投资组合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行业类别 公允价值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

（％）

必须消费品

３，０３０，３９６．６０ ４．２９

工业

１，４７８，１３３．１０ ２．０９

非必须消费品

１７７，５７５．７３ ０．２５

合计

４，６８６，１０５．４３ ６．６３

８．４

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十名有权益投资明细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序号 公司名称

（

英文

）

公司名称

（

中

文

）

证券代码 所在证券市场 所属国家

（

地区

）

数量

（

股

）

公允价值

占基金资产

净值比例

（

％

）

１

ＣＡＦＥ ＤＥ ＣＯＲＡＬ

ＨＯＬＤＩＮ

大家乐集团

３４１ ＨＫ

香港证券交易

所

中国香港

２１０

，

０００ ３

，

０３０

，

３９６．６０ ４．２９

２

ＣＨＡＯＷＥＩ

ＰＯＷＥＲ

超威动力

９５１ ＨＫ

香港证券交易

所

中国香港

５６８

，

０００ １

，

４７８

，

１３３．１０ ２．０９

３

ＣＨＩＮＡ ＨＡＩＳＨＥＮＧ

ＪＵＩＣＥ

中国海升果汁

３５９ ＨＫ

香港证券交易

所

中国香港

２９６

，

０００ １７７

，

５７５．７３ ０．２５

８．５

报告期内权益投资组合的重大变动

８．５．１

累计买入金额超出期初基金资产净值

２％

或前

２０

名的权益投资明细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序号 公司名称

（

英文

）

证券代码 本期累计买入金额 占期初基金资产净值比例

（％）

１ ＪＩＡＮＧＸＩ ＣＯＰＰＥＲ － Ｈ ３５８ ＨＫ １５，８０３，４０６．８６ ３．９６

２ ＡＮＨＵＩ ＣＯＮＣＨ ＣＥＭＥＮＴ ９１４ ＨＫ １４，９３１，２２１．８３ ３．７４

３ ＣＨＩＮＡ ＮＡＴＬ ＢＬＤＧ－Ｈ ３３２３ ＨＫ １２，４４５，４６９．１２ ３．１２

４ ＣＳＲ ＣＯＲＰ ＬＴＤ－Ｈ １７６６ ＨＫ １２，２７１，９７７．３４ ３．０７

５ ＣＨＩＮＡ ＲＥＳ ＥＮＴ ２９１ ＨＫ ９，２０７，４３２．５２ ２．３１

６ ＣＡＦＥ ＤＥ ＣＯＲＡＬ ＨＯＬＤＩＮ ３４１ ＨＫ ８，６９３，８４３．７７ ２．１８

７ ＣＮＯＯＣ ＬＴＤ ８８３ ＨＫ ７，８９９，３５７．３８ １．９８

８ ＩＮＤ ＆ ＣＯＭＭ ＢＫ－Ｈ １３９８ ＨＫ ７，８８７，８０１．１７ １．９８

９ ＣＨＩＮＡ ＭＥＮＧＮＩＵ ＤＡＩＲＹ ２３１９ ＨＫ ６，４２７，３３５．７２ １．６１

１０ ＴＩＡＮＮＥＮＧ ８１９ ＨＫ ５，６９４，５２１．３８ １．４３

１１ ＷＥＩＣＨＡＩ ＰＯＷＥＲ ＣＯ － Ｈ ２３３８ ＨＫ ５，５５０，７５３．３７ １．３９

１２ ＣＨＩＮＡ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１３１３ ＨＫ ４，９０１，７６３．３５ １．２３

１３ ＣＨＡＯＷＥＩ ＰＯＷＥＲ ９５１ ＨＫ ４，５４４，９３３．３６ １．１４

１４ ＣＨＩＮＡ ＳＨＩＰＰＩＮＧ－Ｈ ２８６６ ＨＫ ４，５３２，８５３．８９ １．１４

１５ ＺＨＯＮＧＳＨＥＮＧ ＧＲＯＵＰ ８８１ ＨＫ ４，１８７，２４３．６０ １．０５

１６ ＸＩＮＪＩＡＮＧ ＧＯＬＤ－Ｈ ２２０８ ＨＫ ３，９７０，９３９．７４ ０．９９

１７

ＤＡ ＭＩＮＧ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

１０９０ ＨＫ ３，９２１，８９０．５４ ０．９８

１８ ＣＨＩＮＡ ＵＮＩＣＯＭ ＨＯＮ ７６２ ＨＫ ３，７４２，９６２．９７ ０．９４

１９

ＣＨＩＮＡ ＰＥＴＲＯ ＆ ＣＨＥＭ－

Ｈ

３８６ ＨＫ ３，６９７，０１７．０５ ０．９３

２０ ＣＨＩＮＡ ＲＡＩＬＷＡＹＳ－Ｈ １１８６ ＨＫ ３，１４３，７１７．５８ ０．７９

注：买入金额按成交金额（成交单价乘以成交数量）填列，不考虑相关交易费用。

８．５．２

累计卖出金额超出期初基金资产净值

２％

或前

２０

名的权益投资明细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序号

公司名称

（

英文

）

证券代码 本期累计卖出金额 占期初基金资产净值比例

（％）

１ ＡＮＨＵＩ ＣＯＮＣＨ ＣＥＭＥＮＴ ９１４ ＨＫ １７，０８５，３７２．９３ ４．２８

２ ＪＩＡＮＧＸＩ ＣＯＰＰＥＲ － Ｈ ３５８ ＨＫ １５，１５０，５８３．５５ ３．７９

３ ＣＨＩＮＡ ＮＡＴＬ ＢＬＤＧ－Ｈ ３３２３ ＨＫ １３，９０６，９２３．９５ ３．４８

４ ＣＳＲ ＣＯＲＰ ＬＴＤ－Ｈ １７６６ ＨＫ １３，３０６，８９１．６７ ３．３３

５ ＣＨＩＮＡ ＲＥＳ ＥＮＴ ２９１ ＨＫ ９，５５０，８０６．２５ ２．３９

６ ＣＮＯＯＣ ＬＴＤ ８８３ ＨＫ ７，９５９，５７１．４４ １．９９

７ ＩＮＤ ＆ ＣＯＭＭ ＢＫ－Ｈ １３９８ ＨＫ ７，８６１，４３２．５９ １．９７

８ ＣＨＩＮＡ ＭＥＮＧＮＩＵ ＤＡＩＲＹ ２３１９ ＨＫ ６，３７９，２４６．９８ １．６０

９ ＣＡＦＥ ＤＥ ＣＯＲＡＬ ＨＯＬＤＩＮ ３４１ ＨＫ ５，５９６，４２２．７３ １．４０

１０ ＣＨＩＮＡ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１３１３ ＨＫ ５，５１９，６５４．３４ １．３８

１１ ＴＩＡＮＮＥＮＧ ８１９ ＨＫ ５，３５５，５２９．２０ １．３４

１２ ＷＥＩＣＨＡＩ ＰＯＷＥＲ ＣＯ － Ｈ ２３３８ ＨＫ ５，２９６，０６２．８６ １．３３

１３

ＤＡ ＭＩＮＧ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

１０９０ ＨＫ ４，０２８，５２３．２５ １．０１

１４ ＺＨＯＮＧＳＨＥＮＧ ＧＲＯＵＰ ８８１ ＨＫ ３，９７２，６８７．１８ １．００

１５ ＣＨＩＮＡ ＵＮＩＣＯＭ ＨＯＮ ７６２ ＨＫ ３，９３３，１６５．２２ ０．９９

１６ ＣＨＩＮＡ ＳＨＩＰＰＩＮＧ－Ｈ ２８６６ ＨＫ ３，８３６，３００．４６ ０．９６

１７ ＸＩＮＪＩＡＮＧ ＧＯＬＤ－Ｈ ２２０８ ＨＫ ３，４６１，１６８．０７ ０．８７

１８

ＣＨＩＮＡ ＰＥＴＲＯ ＆ ＣＨＥＭ－

Ｈ

３８６ ＨＫ ３，４３１，４７４．８６ ０．８６

１９ ＣＨＩＮＡ ＲＡＩＬＷＡＹＳ－Ｈ １１８６ ＨＫ ３，０２１，６６０．７８ ０．７６

２０ ＣＨＩＮＡ ＲＡＩＬＷＡＹ－Ｈ ３９０ ＨＫ ２，９２２，１８４．６６ ０．７３

注：卖出金额按成交金额（成交单价乘以成交数量）填列，不考虑相关交易费用。

８．５．３

权益投资的买入成本总额及卖出收入总额

单位：人民币元

买入成本

（

成交

）

总额

１６６，０７８，１７５．６８

卖出收入

（

成交

）

总额

１６１，７４８，９１７．６２

８．６

期末按债券信用等级分类的债券投资组合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债券。

８．７

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名的前五名债券投资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债券。

８．８

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名的前十名资产支持证券投资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资产支持证券。

８．９

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名的前五名金融衍生品投资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金融衍生品。

８．１０

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所有基金投资明细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序号 基金名称 基金类型 运作方式 管理人 公允价值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

例

（％）

１ ＴＲＡＣＫＥＲ ＦＵＮＤ ＨＫ ＥＴＦ

基金 契约型开放式

ＳＴＡＴＥ ＳＴＲＥＥＴ

ＧＬＯＢＡＬ

ＡＤＶＩＳＯＲＳ ＡＳＩＡ

ＬＴ

１２，２２３，４６７．０７ １７．３０

２ ＩＳＨＡＲＥＳ－ＩＢＯＸＸ ＩＶ ＥＴＦ

基金 契约型开放式

ＢＬＡＣＫＲＯＣＫ

ＦＵＮＤ ＡＤＶＩＳＯＲＳ

８，３５４，９０８．７２ １１．８２

３ ＨＳ Ｈ－ＳＨＡＲＥ ＥＴＦ ＥＴＦ

基金 契约型开放式

ＨＡＮＧ ＳＥＮＧ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ＬＴＤ

６，９４９，７９８．７１ ９．８４

４ ＩＳＨＡＲＥＳ－ＢＲＡＺＩＬ ＥＴＦ

基金 契约型开放式

ＢＬＡＣＫＲＯＣＫ

ＦＵＮＤ ＡＤＶＩＳＯＲＳ

６，３５７，０８０．０９ ９．００

５ Ｍ ＶＥＣＴＯＲＳ ＲＵＳＳＩＡ ＥＴＦ

基金 契约型开放式

ＶＡＮ ＥＣＫ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Ｓ

ＣＯＲＰ

５，８８３，８８１．２４ ８．３３

６ ＩＳＨＡＲＥＳ－ＢＲＡＺＩＬ ＥＴＦ

基金 契约型开放式

ＢＬＡＣＫＲＯＣＫ

ＡＳＳＥＴ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ＩＲＥＬＡＮＤ Ｌ

３，７８７，０４１．４３ ５．３６

７ ＤＢ Ｘ ＴＲ－Ｍ ＢＲＡＺＩＬ ＥＴＦ

基金 契约型开放式

ｄｂ ＰＬＡＴＩＮＵＭ

ＡＤＶＩＳＯＲＳ

３，５８２，８４６．３０ ５．０７

８ ＩＳＨＡＲＥＳ－ＩＮＤＩＡ ＥＴＦ

基金 契约型开放式

ＢＬＡＣＫＲＯＣＫ

ＦＵＮＤ ＡＤＶＩＳＯＲＳ

２，３２７，４２６．４４ ３．２９

９

ＨＡＮＧ ＳＥＮＧ ＩＮＤＥＸ

ＥＴＦ

ＥＴＦ

基金 契约型开放式

ＨＡＮＧ ＳＥＮＧ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ＬＴＤ

１，０８１，６０３．５１ １．５３

８．１１

投资组合报告附注

８．１１．１

本基金本期投资的前十名证券的发行主体没有被监管部门立案调查，或在报告编制日前一年内受到公开谴责、处罚。

８．１１．２

本基金投资的前十名股票中，没有超出基金合同规定备选库之外的股票。

８．１１．３

期末其他各项资产构成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序号 名称 金额

１

存出保证金

－

２

应收证券清算款

－

３

应收股利

６７，２１１．７１

４

应收利息

３０９．１４

５

应收申购款

８，４０３．２９

６

其他应收款

－

７

待摊费用

－

８

其他

－

９

合计

７５，９２４．１４

８．１１．４

期末持有的处于转股期的可转换债券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处于转股期的可转换债券。

８．１１．５

期末前十名股票中存在流通受限情况的说明

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本基金未持有流通受限的股票。

８．１１．６

投资组合报告附注的其他文字描述部分

因四舍五入原因，投资组合报告中市值占净值比例的分项之和与合计可能存在尾差。

§９

基金份额持有人信息

９．１

期末基金份额持有人户数及持有人结构

份额单位：份

持有人户数

（

户

）

户均持有的基金份额

持有人结构

机构投资者 个人投资者

持有份额 占总份额比例 持有份额 占总份额比例

２，２５３ ３９，６１５．２９ １，６５３，４５７．１５ １．８５％ ８７，５９９，７８１．４０ ９８．１５％

９．２

期末上市基金前十名持有人

序号 持有人名称 持有份额

（

份

）

占上市总份额比例

１

沈大炜

１００，０３１．００ ６．４５％

２

朱剑林

９５，００９．００ ６．１２％

３

赵桂福

９２，９００．００ ５．９９％

４

赵达琦

６０，００４．００ ３．８７％

５

卢银秋

５７，８１２．００ ３．７２％

６

汪哲成

５４，１６０．００ ３．４９％

７

李峻

５０，０１６．００ ３．２２％

８

吴锦华

５０，００４．００ ３．２２％

９

刘洋

５０，００１．００ ３．２２％

１０

黄永红

４７，０００．００ ３．０３％

§１０

开放式基金份额变动

单位：份

基金合同生效日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１７

日

）

基金份额总额

３９９，１９８，１５４．１６

本报告期期初基金份额总额

３９９，１９８，１５４．１６

本报告期基金总申购份额

２，４６９，８１１．８８

减

：

本报告期基金总赎回份额

３１２，４１４，７２７．４９

本报告期基金拆分变动份额

－

本报告期期末基金份额总额

８９，２５３，２３８．５５

§１１

重大事件揭示

１１．１

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决议

报告期内无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决议。

１１．２

基金管理人、基金托管人的专门基金托管部门的重大人事变动

经信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聘任桂思毅先生担任公司副总经理。

本基金管理人已于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２５

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公司网站上刊登了《信诚基金管理有限公

司关于副总经理任职的公告》。

上述变更事项已按规定向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监局报告。

本报告期内，根据证监会《关于核准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李爱华基金行业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的批复》，李爱华先生担

任本基金托管人

－－

中国银行托管及投资者服务部总经理。 因工作调动， 董杰先生不再担任中国银行托管及投资者服务部总经

理，刘慧军女士不再担任中国银行托管及投资者服务部副总经理。 上述人事变动已按相关规定备案、公告。

１１．３

涉及基金管理人、基金财产、基金托管业务的诉讼

报告期内无涉及基金管理人、基金财产、基金托管业务的诉讼。

１１．４

基金投资策略的改变

报告期内基金投资策略无改变。

１１．５

为基金进行审计的会计师事务所情况

本基金报告年度应支付给毕马威华振会计师事务所的报酬为人民币

７０

，

０００

元。该会计师事务所自本基金基金合同生效日起

为本基金提供审计服务至今。

１１．６

管理人、托管人及其高级管理人员受稽查或处罚等情况

报告期内管理人、托管人及其高级管理人员无受稽查或处罚等情况。

１１．７

基金租用证券公司交易单元的有关情况

１１．７．１

基金租用证券公司交易单元进行股票投资及佣金支付情况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券商名称 交易单元数量

股票交易 应支付该券商的佣金

备注

成交金额

占当期股票成交总额的

比例

佣金

占当期佣金

总量的比例

ＳＨＥＮＹＩＮ

ＷＡＮＧＵＯ

－ １２９，８６１，０６６．０１ ３９．６１％ ２６８，８８９．１８ ２８．９９％

本报告其新增

ＣＨＩＮＡ ＩＮＴ＇Ｌ

ＣＡＰ ＣＯＲＰ ＨＫ

ＳＥＣＳ

－ ８５，７３１，９１９．００ ２６．１５％ １８６，０１４．１８ ２０．０５％

本报告其新增

ＵＢＳ ＷＡＲＢＵＲＧ － ７９，９０３，２１０．０１ ２４．３７％ ２６５，０１３．９２ ２８．５７％

本报告其新增

ＣＬＳＡ － ３２，３３０，８９８．２７ ９．８６％ ９５，５８５．９２ １０．３１％

本报告其新增

ＧＯＬＤＭＡＮ

ＳＡＣＨＳ

－ － － ３２，２９５．１５ ３．４８％

本报告其新增

ＪＰ ＭＯＲＧＡＮ － － － ７，６１２．４０ ０．８２％

本报告其新增

ＣＳＦＢ － － － ３１，２１４．０２ ３．３７％

本报告其新增

ＭＥＲＲＩＬＬ

ＬＹＮＣＨ

－ － － ８，５８９．５２ ０．９３％

本报告其新增

ＭＯＲＧＡＮ

ＳＴＡＮＬＥＹ

－ － － ９，３８１．３１ １．０１％

本报告其新增

ＤＥＵＴＳＣＨＥ

ＳＥＣＵＲＩＴＩＥＳ

ＳＩＮＧＡＰＯＲＥ

－ － － １２，１６９．４８ １．３１％

本报告其新增

ＣＲＥＤＩＴ ＳＵＩＳＳＥ

ＳＥＣＵＲＩＴＩＥＳ

ＩＮＤＩＡ

－ － － ７，８２２．４６ ０．８４％

本报告其新增

ＭＡＣＱＵＡＲＩＥ

ＳＥＣＵＲＩＴＩＥＳ

－ － － １，０６９．１２ ０．１２％

本报告其新增

ＣＲＥＤＩＴ ＳＵＩＳＳＥ

ＦＩＲＳＴ ＢＯＳＴＯＮ

－ － － １，８８７．８９ ０．２０％

本报告其新增

１１．７．２

基金租用证券公司交易单元进行其他证券投资的情况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券商名称

基金交易

成交金额 占当期基金成交总额的比例

ＳＨＥＮＹＩＮ ＷＡＮＧＵＯ １９

，

２９２

，

８３８．０５ ３．１８％

ＣＨＩＮＡ ＩＮＴ＇Ｌ ＣＡＰ ＣＯＲＰ ＨＫ ＳＥＣＳ ２３

，

３４２

，

６７０．０８ ９．１５％

ＵＢＳ ＷＡＲＢＵＲＧ ８４

，

５８２

，

３５６．１０ ３３．１６％

ＣＬＳＡ ３７

，

４１０

，

８３４．７９ １４．６７％

ＧＯＬＤＭＡＮ ＳＡＣＨＳ ２０

，

９１０

，

４５３．１３ ８．２０％

ＪＰ ＭＯＲＧＡＮ １３

，

０２８

，

７０２．８５ ５．１１％

ＣＳＦＢ １２

，

４８５

，

５９６．９５ ４．８９％

ＭＥＲＲＩＬＬ ＬＹＮＣＨ １１

，

９５６

，

３８２．６２ ４．６９％

ＭＯＲＧＡＮ ＳＴＡＮＬＥＹ １０

，

３３９

，

２２０．８０ ４．０５％

ＤＥＵＴＳＣＨＥ ＳＥＣＵＲＩＴＩＥＳ ＳＩＮＧＡＰＯＲＥ ８

，

１１２

，

９０５．３０ ３．１８％

ＣＲＥＤＩＴ ＳＵＩＳＳＥ ＳＥＣＵＲＩＴＩＥＳ ＩＮＤＩＡ ７

，

９３３

，

７２５．６６ ３．１１％

ＭＡＣＱＵＡＲＩＥ ＳＥＣＵＲＩＴＩＥＳ ４

，

０３０

，

１６１．９２ １．５８％

ＣＲＥＤＩＴ ＳＵＩＳＳＥ ＦＩＲＳＴ ＢＯＳＴＯＮ １

，

６４９

，

８２２．４２ ０．６５％

注：

１

、本基金根据券商的研究实力和服务水平选择选择券商以及分配交易量。 由研究部牵头对席位候选券商的研究实力和

服务质量进行评估，并综合考虑候选券商的综合实力，由研究总监和投资总监审核批准。

２

、 本基金本期新增

１３

家券商 ：

ＣＨＩＮＡ ＩＮＴ＇Ｌ ＣＡＰ ＣＯＲＰ ＨＫ ＳＥＣＳ

、

ＵＢＳ ＷＡＲＢＵＲＧ

、

ＣＬＳＡ

、

ＧＯＬＤＭＡＮ ＳＡＣＨＳ

、

ＪＰ

ＭＯＲＧＡＮ

、

ＣＳＦＢ

、

ＭＥＲＲＩＬＬ ＬＹＮＣＨ

、

ＭＯＲＧＡＮ ＳＴＡＮＬＥＹ

、

ＤＥＵＴＳＣＨＥ ＳＥＣＵＲＩＴＩＥＳ ＳＩＮＧＡＰＯＲＥ

、

ＣＲＥＤＩＴ ＳＵＩＳＳＥ ＳＥＣＵＲＩＴＩＥＳ

ＩＮＤＩＡ

、

ＭＡＣＱＵＡＲＩＥ ＳＥＣＵＲＩＴＩＥＳ

、

ＳＨＥＮＹＩＮ ＷＡＮＧＵＯ

、

ＣＲＥＤＩＴ ＳＵＩＳＳＥ ＦＩＲＳＴ ＢＯＳＴＯ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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